

附件9
《玉林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2023年修订送审稿）》政策解读

一、修订背景

2012年7月，玉林市人民政府印发了《玉林市市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玉政办发〔2012〕186号）。从印发至今，《办法》历时11年，指导完成了四届市长质量奖评选工作，对规范玉林市市长质量奖的评审、引导和激励全市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推动质量强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评选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积累的一些经验做法需要固化。2019年市级机构改革后，行政机关机构名称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办法》中有关质量奖管理的行政机关主体表述与现行机构明显不符，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修订。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对质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把对质量工作的重视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玉林市市长质量奖作为玉林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应体现二十大和《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的新精神、新要求。随着《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修订，原管理办法中部分条款已不符合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有必要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依据 

在《办法》修订过程中，主要依据是《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桂战略的决定》（桂政发〔2016〕50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的通知》（桂政发〔2018〕19 号）、《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质量强玉战略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发〔2017〕11号）等文件，并参考了我区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地市的先进做法。

三、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后的《办法》，包含“总则、组织管理、申报与受理、评审与公告、确认和扶持、宣传推广与监督管理、附则”七章四十四条，与前版《办法》相比，章数减少一章，条款增加十一条。《办法》修订后，结构更为紧凑，条理更加明晰，程序更加规范，权责更加明确。

第一章总则，主要是明确了设置玉林市市长质量奖的目的、依据、评审原则和质量奖设置数。市长质量奖采用国家标准 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 GB/Z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最新版本为评审标准，市长质量奖每两年评审1次，设市长质量奖和市长质量奖提名奖两个奖项，每届市长质量奖名额不超过3家，市长质量奖提名奖不超过4家总数，有效期为5年。

第二章组织管理，主要是明确了质量奖的组织管理。市实施质量强玉战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玉林市市长质量奖评审的组织管理工作，市质量强玉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市长质量奖评审、宣传、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

第三章申报与受理，主要是明确了市长质量奖的申报条件、申报程序与受理流程。

第四章评审与公告，主要是明确了市长质量奖的材料评审和现场评审、公示异议处理、对外公告等内容。其中规定了市长质量奖的拟奖企业或组织由市政府发文公告。

第五章确认和扶持，主要是明确了市长质量奖的质量发展扶持资金的额度和资金的使用用途。其中规定了市长质量奖的质量发展扶持资金为15万元，市长质量奖提名奖只发奖牌，不发扶持资金。质量发展扶持资金和评审工作经费由玉林市财政统一安排。

第六章宣传推广与监督管理，主要是明确了获奖企业或组织的退出机制、权利和义务、评审人员要求等规定。对弄虚作假，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项的，将取消其荣誉，收回奖杯和质量发展扶持资金，5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并对获奖单位使用质量奖称号进行了规范明确。

第七章附则，主要是明确了秘密保护内容和办法的实施时间，规定了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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